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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改國是會議第五分組第四次會議 
「緝毒、毒品重刑化、施用毒品罪一罪一罰等政策之檢討」 

 
法務部   提 

106.04.20 

 

壹、前言 

一、 我國毒品政策，分為「降低需求」及「抑制供給」兩個工作面

向。在「降低需求」方面，係藉由反毒教育等預防措施減少新

生之毒品施用人口，藉由毒癮戒治等處遇措施，減少毒品施用

者再犯；在「抑制供給」方面，則係藉由毒品查緝及毒品先驅

化學物質管制等作為，減少毒品之供給。隨著各項毒品議題相

關研究之進展、反毒工作經驗之累積及外在環境之變化，我國

各項反毒工作策略亦會適時調整。 

二、 在「降低需求」方面，基於對成癮問題的不斷理解，我國對於

第一、二級毒品施用者之處遇政策有 2次重要的變革，第 1次

演變係於 87 年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後，司法對於毒品施用

者之法律定位由單純的「犯人」變轉為「病患性犯人」，藉由

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制度之建立，使毒品施用者能於矯正機構

中獲得戒癮協助；第 2 次係於 97 年，配合替代療法之推行，

再次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將緩起訴處分附命完成戒癮治療

制度化，除使鴉片類毒癮者能有接受替代療法之機會外，也讓

司法對於毒品施用者多了社區處遇的選擇，增加更多專業戒癮

資源介入協助的機會。另方面，對於第三、四級毒品施用者，

過去認為因成癮性較低，施用者多基於好奇而偶然施用，不宜

逕以強制力較高之刑事手段處遇，亦未有其他的責任規範，然

後來考量施用第三、四級毒品仍有成癮可能性，並對身體健康

及社會關係產生危害，因此於 98 年增列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 1，對無正當理由施用或持有未滿 20 公克之第三、四

級毒品者，處以新臺幣 1至 5萬元罰鍰，並令其接受 4至 8小

時之毒品危害講習，藉由處罰及衛教之手段，減少毒品施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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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三、 在「抑制供給」方面，由法務部所屬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下

稱臺高檢署），統合全國一、二審檢察署與內政部警政署、法

務部調查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防部憲兵指揮部、財政部

關務署等 6大緝毒系統為之，因應毒品供給來源、製造方式及

毒品種類的不斷轉變，司法機關亦隨時調整緝毒工作重點及方

法策略。例如對於國內安非他命製造工廠的問題，除了由司法

機關嚴加查緝外，亦由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及經濟

部對管制藥品原料藥及毒品先驅化學物質加以管理，使國內製

毒工廠因取得製毒原料困難、司法風險過高而大幅減少。近年

來，因應我國毒品來源大多來自境外的現象，除了加強國際及

兩岸緝毒合作，期使毒品能阻絕於境外；對於企圖走私入境的

毒品，則加強檢、警、調機關與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財政部關

務署之合作，強化海關藉由儀檢及緝毒犬隊等方式自主發掘毒

品能力，提高跨境毒品攔檢之能量，阻絕毒品於國境線上；對

於新興毒品群聚於娛樂場所使用之情形，則藉由重點場所掃蕩

及販毒網絡清查之方式，對中、小盤毒販嚴加查辦。 

 

貳、當前反毒策略 

    因應當前的毒品情勢，臺高檢署提出以下緝毒策略： 

一、鐵腕大掃毒，阻斷毒品供應源： 

（一）建立以查「量」為劍，追「人」為網的複合緝毒策略：檢

討原有緝毒策略，改變以往純粹追求破紀錄毒品量的思維，

調整地區基本販毒網的瓦解的比重，建立以查「量」為劍，

追「人」為網的複合緝毒新策略，使斷源更全面。回歸由最

基本、容易掌握的地方全力著手，藉由一定地區範圍內強力、

持續掃蕩，將破壞及查緝社區型販毒網列為第一目標之策略，

日夜鐵腕執行，民眾更為有感，可與司法保護區塊產生有效

連結。 

（二）統一查緝模式，由檢察機關主動引導司法警察機關全面強

力查緝擴散率最大的「社區型中小盤毒販及其販毒網」：由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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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檢察機關統一查緝模式，主動引導司法警察機關全面往查

緝「社區型中小盤毒販及其販毒網」方向前進，使一般轄區

內之中小盤毒販遭受強力持續偵查，並擴及大型毒品擴散源

之打擊整合，全面破壞販毒網，使地區施用毒品者無法隨時

購買毒品，降低毒品蔓延，有效達成減害計劃，防制新生人

口產生。 

（三）定期與不定期全國毒品大掃除行動：依〔全國（同步）緝

毒方案〕，由臺高檢署統合全國檢察署與內政部警政署、法務

部調查局、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國防部憲兵指揮部、財政部

關務署等 6 大緝毒系統，定期、不定期展開全國藥頭同步查

緝行動，藉此全面瓦解販毒網及強化查緝壓制力，落實社會

安全網。 

（四）啟動斷根溯源行動：定期由臺高檢署整合相關偵查、調查

機關，清查走私管道，由破獲毒販、毒品網絡及製毒原料，

進行溯源滅毒源計劃。溯源重點係統合 6 大緝毒系統，進行

以下 4 大溯源打擊計劃:1、國內安非他命、愷他命工廠查緝

(目前危害最大)。2、國內精美包裝之新興混合式毒品查緝(目

前黑數最高)。3、製毒原料及各級毒品來源地之確實標定、

追蹤、國際合作查緝(目前最有賴跨國合作)。4、青少年及校

園藥頭追蹤(民意反彈最高)。針對民眾個別關注如校園藥頭、

偏鄉群聚毒品供應源，採專案持續性不定期掃蕩行動，澈底

破壞其毒品網絡。 

（五）全面友善通報網建立：強化 6大緝毒系統與校園、軍事機

關間之涉毒情資通報網絡，建立快速友善通報機制，將毒品

防制力量向前延伸，避免發生毒品死角。 

（六）區域聯防機制展開：為加強鐵腕掃毒之壓制性及功能性，

推廣以各臺高檢署及各高分檢署為督導中心的區域聯防策略，

藉以加強其壓制縱深，以臺高檢署或高分檢署為核心，建立

區域聯防督導機制，開始協助(調)跨區資料整合分析，並定

期、不定期統合同步大區域查緝掃蕩，使毒販更無從逃匿。 

二、強化毒品資料庫之建置與科學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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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查與司法警察、衛生福利等機關，於其業務及權責範圍內，

積極建立相關毒品資料庫，並強化各機關毒品資料庫間之功能

整合連結，其具體作為如下： 

（一）統整政府資源、建構全國性毒品資料庫與大數據策略能有

效的分析毒品犯罪者組織、網絡、趨勢，亦得以勾勒出完整

毒品犯罪圖像，據以準確擊潰毒品犯罪，並形成反毒防護網，

協助(調)跨區資料之整合，提供資料之查詢及分析，統合定

期、不定期同步查緝掃蕩，期使全國毒品人口及販毒上游更

無從頓逃。 

（二）藉由大數據理念開始築網，以預判、警示、安全防護為建

立資料庫的中心理念，就毒品的上下游、地區結構為科學化

建構，隨時更新瞭解其動態，勾勒出毒品網絡，並由此網絡

自動追蹤、分析相關風險人口、上下結構、熱區及毒情變化

等資料，築起一個毒品網絡。 

（三）引導各相關機關積極於業務範圍內建置毒品資料庫，設立

相關反毒資料庫之快速聯繫與協調機制，隨時整合分析，透

過聯繫平台提供毒品資訊，以供預判、警示、分析、安全防

護。 

 

參、問題與爭點 

一、 重刑化政策是否應調整：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製造、販

賣、運輸各級毒品者，均訂立較重之法定刑，該等刑度是否足

以產生威嚇之效果，有無調整之必要？  

二、 施用毒品是否適合除罪化：對於施用毒品者，施用毒品行為主

要傷害的對象為施用者本身，屬無被害者犯罪或道德犯罪，將

之犯罪化係因違反社會道德規範、公共意見或社會政策，刑罰

是否應該干涉非道德行為，一直為爭論不休而又難以解決的問

題。 

三、 施用毒品是否應採一罪一罰：對於數次施用一、二級毒品者，

鑑於施用毒品之成癮程度隨個案而異，未必於短期內即能戒除

毒癮，站在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之角度，是否應認定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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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一罪？以有效協助其戒除毒癮，復歸社會。  

四、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1持有毒品「純質淨重」及持有第三、

四級毒品「20 公克以上」始構成刑事責任之規定有無調整之

必要：該等規定在實務運作上均發生一定之困難，如何解決該

等問題？ 

五、 持有（純質淨重 20 公克以下）及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者，應

否賦予刑事責任：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之規定，持有

（純質淨重 20 公克以下）及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者僅能予以

講習及行政裁罰，在實務運作上均遇到相當的瓶頸。為有效遏

止第三、四級毒品之氾濫，對於多次或施用毒品成癮者，是否

應賦予更強之強制措施或刑罰？ 

六、 如何有效解決校園毒品問題：少年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者，係由少年法院（庭）處理，如何透過司法院及行政部門之

協力，有效解決校園毒品問題？ 

 

肆、相關研究與數據 

一、 重刑化政策是否應調整 

（一）依學者研究及實務運作顯示，過度重刑化之嚴刑峻法刑事

政策並不足以遏阻犯罪，且導致監獄人滿為患，不僅需求高

額的矯正管理成本，且付出昂貴的社會成本(如：受刑人喪失

工作、復歸困難及家庭破碎等)，抑制犯罪最有效之方法乃在

有效之追訴犯罪及儘速判決確定。 

（二）目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於製造、販賣、運輸各級毒品者，

                                                 
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 條：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三萬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罰金。 

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十萬

元以下罰金。 

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金。 

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

金。 

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一萬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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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訂立較重之法定刑2，惟為破獲上游之製造、販賣、運輸毒

品組織及資金提供者，鼓勵毒販供出毒品來源之上手或相關

犯罪之網絡，以有效推展斷絕供給之緝毒工作，對查獲之毒

販，願意供出毒品來源或相關犯罪之網絡，因而查獲其他正

犯或共犯或資金提供者3，係採行寬厚之刑事政策，得減輕或

免除其刑。惟依學者之研究，重刑化仍有一定的嚇阻作用，

為有效防制毒品氾濫，目前對於製造、販賣、運輸各級毒品

之重刑化政策不宜輕言改變。 

（三）亦有認基於毒品零容忍的態度，對於製造、運輸、販賣毒

品者應再提高其法定刑。按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

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惟依 101年至 105年之統計數據觀之，

法院並無判處死刑者，判處無期徒刑者從 101年的 9人、102

年的 14人陸續降至 105年的 1人，其餘皆係判處法定刑以下

之有期徒刑，且大部分刑度集中在7年至10年間（詳表1-1）。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 7年以上有

期徒刑，惟依統計數據觀之，僅於 101年度有 2人被判處無

期徒刑，其餘皆係判處有期徒刑，且大部分刑度集中在法定

刑以下之 3年至 5年間（詳表 1-2）。製造、運輸、販賣第三

級毒品者，處 7年以上有期徒刑，惟依統計數據觀之，大多

係判處法定刑以下之徒刑，且大部分刑度集中在 1年至 3年

間（詳表 1-3）。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 5年以

上 12年以下有期徒刑，惟依統計數據觀之，大多係判處法定

                                                 
2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4 條： 

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二千萬元以

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

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百萬元以下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

罰金。 

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第十條或第十一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 

犯第四條至第八條之罪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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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以下之徒刑，且大部分刑度集中在1年至3年間（詳表1-4）。

顯見法官很少量處較高之刑度，另因刑度高，法官對於證據

之要求嚴格，極易為無罪之判決，縱使判決有罪，亦有擴大

適用刑法第 59條規定減刑之趨勢。 

 
地方法院檢察署執行製造、販賣、運輸毒品案件裁判確定人數（人） 

表 1-1 

 
表 1-2 

 

表 1-3 

 

表 1-4 

 

二、 施用毒品是否適合除罪化 

施用毒品行為主要傷者為施用者本身，屬無被害者犯罪或道德

犯罪，將之犯罪化係因違反社會道德規範、公共意見或社會政

策，刑罰是否應該干涉非道德行為，一直為爭論不休而又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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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的問題。 

除罪化將有助於紓解目前監獄超額收容之問題，並可降低因監

禁處遇而對毒品施用者生活所造成之負面影響，惟除罪化需有

相關條件配合，包括：1、司法、衛生與醫療人力的完善程度；

2、完善的法律制度；3、成癮者的社會復健機制；4、毒品施

用本身對社會、家庭及個人等影響程度；5、衛生醫療設施之

配合程度；6、國際毒品施用之治療趨勢；7、總體經費配合程

度；及 8、民眾對除罪化的接受程度。 

依學者對一般民眾的網路意見調查上顯示，有 86.36％民眾認

為應以刑罰制裁毒品施用行為，並有75％民眾不同意對製造、

運輸、販賣毒品採嚴刑峻罰，而對毒品施用改以治療方式除罪。

且除罪化亦可能造成：1、缺乏司法強制力，無法監控毒品施

用人口；2、增加毒品查緝上困難；3、施用者接受治療意願下

降，醫療無法有效介入；4、僅採行政罰，會使戒毒執行效率

降低；5、缺乏監控與強制治療機制，造成家庭經濟負擔、人

際衝突等問題；6、造成毒品施用升級與氾濫；7、其他犯罪問

題；8、國家生產力下降；以及 9、健保給付衍生問題等負面

影響。是目前對於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並不存在除罪化之

條件。惟司法實務上，法院因考量主要傷害的對象為施用者本

身等情，有從輕量刑之趨勢，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之法定刑

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4，但以 105 年度為例，涉犯施用第一、

二級毒品之總罪次為 37,516 次，其中 67.5％即 25,328 次係

判處 6個月以下之有期徒刑，其中 28.1％即 10,552次係判處

6個月至 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兩者合計達 95.6％。 
 

                                                 
4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條：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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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施用毒品是否應採一罪一罰 

對於數次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鑑於施用毒品之成癮程度隨

個案而異，未必於短期內即能戒除毒癮，學者楊雲驊教授認為

施用毒品本身具有反覆實施之性質，連續數次施用毒品僅能被

論以單一之施用毒品罪，且為集合犯（見法務部 94 年 7 月新

修正刑法教育訓練講義第 354 頁、365 頁）；學者陳志輝教授

認為毒品有成癮性，施用毒品本身即具有反覆實施之性質，連

續數次施用毒品僅能被論以單一之施用毒品罪，屬集合犯（見

法務部 94年 5月 13日「刑法修正後之罪數與同一案件問題研

討會」講義第 6 頁）；前最高法院呂潮澤庭長認為屬於集合犯

中之常習犯（見法務部 94 年 5 月 13 日「刑法修正後之罪數

與同一案件問題研討會」講義 22頁）。 

惟實務認為依刑法第 56 條修正理由之說明，謂「對繼續犯同

一罪名之罪者，均適用連續犯之規定論處，不無鼓勵犯罪之嫌，

亦使國家刑罰權之行使發生不合理之現象。」「基於連續犯原

為數罪之本質及刑罰公平原則之考量，爰刪除有關連續犯之規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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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等語，即係將本應各自獨立評價之數罪，回歸本來就應賦

予複數法律效果之原貌。因此，就刑法修正施行後多次施用毒

品之犯行，採一罪一罰，始符合立法本旨（最高法院 96 年度

第 9次刑事庭會議）。 

在證據之要求上，施用毒品者雖不無群聚為之，惟以單獨私密

進行者為多，倘被告不自白，多次施用毒品之證據取得非容易

事。縱使被告自承施用毒品長達數年之久，但司法個案上，通

常除最末次因有尿液檢體送驗，呈毒品陽性反應，或有毒品查

扣佐證外，其餘的犯行通常僅有被告之自白，而被告之自白不

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 2項定有

明文，檢察官或法官通常僅認定施用一次毒品，換言之，被告

縱自白有多次施用毒品，惟僅有 1次的毒品陽性反應鑑驗報告，

檢察官或法官通常僅認定一罪。又若有兩次的陽性反應鑑驗報

告，判決認定數罪，定執行刑時通常減免甚多。是目前實務上

雖採一罪一罰見解，惟在量刑上，多有考量毒品成癮性不易戒

除之特性，而給予趨近一罪之刑度。施用第一、二級毒品者之

法定刑為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以 105年度為例，涉犯施用第

一、二級毒品 1 至 12 次之總人數為 34,339 人，其中 68.4％

即 23,502 人係判處 6 個月以下之有期徒刑，其中 27.1％即

92,98人係判處 6個月至 1年以下有期徒刑，兩者合計達 95.5

％，1人施用次數最多者為 12次及 10次，均僅判處 6月以下

之有期徒刑（參上表 2）。 

足見對於多次施用毒品者，法院實務上多有考量毒品成癮性不

易戒除之特性，不但給予趨近一罪之刑度，且均從輕量刑。另

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緩起訴處分部分，部分地方法院檢察署對於

給予緩起訴處分命戒癮治療之被告，考量毒品容易復發之因素，

為給與施用毒品者更多戒治機會，對於再犯施用毒品罪之受處

分人，仍再給予二次、三次緩起訴處分，以協助戒除毒癮，此

亦係基於相同之考量。是為避免有鼓勵犯罪之嫌之弊端及避免

使國家刑罰權之行使發生不合理之現象，並參酌目前法院及地

檢署實務亦有調和數罪及一罪爭議之折衷作法，因此，在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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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衛政、社政、警政、勞政等相關配套制度之支持下，尚不宜

貿然改採包括一罪制度。 

四、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5持有毒品「純質淨重」及持有第三、

四級毒品「20公克以上」始構成刑事責任之規定有無調整之

必要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第 3項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 10

公克以上者，第 4項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者，

係持有第一、二級毒品之加重要件；第 5、6 項持有第三、四

級毒品純質淨重 20 公克以上者，係刑罰之構成要件。因該等

「純質淨重」之規定，造成實務查緝檢驗之成本過高，影響司

法警察單位查緝之意願，而各國持有毒品以刑事處罰之部分，

亦多無「純質淨重」之概念，本部擬修法修正純質淨重之規定。

持有第一、二級毒品部分，由法院依持有之淨重量處適當之刑

度。持有第三、四級毒品部分，則規定持有一定淨重以上者以

刑罰處罰。 

至現行條文 20公克之標準是否調降？贊成者認為因未滿 20公

克者沒有刑責，而販賣毒品之行為舉證不易，因此毒販會參考

此刑罰標準攜帶毒品四處兜售，造成毒品氾濫，為使小毒販無

法逃避刑事法律之制裁，宜將公克數調降。反對者則認為持有

毒品罪屬補充性法條，且仍有行政責任，降低後毒販亦可能對

新規定作出對應之策略，減少每次攜帶之毒品以求免於刑罰，

其減少販毒行為之效果仍待觀察，且降低重量標準可能讓單純

使用者接受刑罰。 

大部分的國家會規範販售或走私一定劑量以上者，視為犯罪行

為，接受刑罰制裁，但將個人持有少量劑量者，不當作犯罪行

為，僅予以行政制裁。例如荷蘭對於大麻除罪化，係指持有的

大麻，其中的 THC 濃度低於 15％；而葡萄牙對於毒品的全面

除罪化，係指一個人持有的數量不得超過平均施用 10 日的劑

量。另外，墨西哥對於持有 0.5公克以下的古柯鹼、西班牙對

                                                 
5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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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持有 7.5 公克以下的古柯鹼，則視為除罪化行為6。在以淨

重取代純質淨重之同時，本部將邀集相關機關研議 20 公克之

標準是否應予以調整的問題。 

五、 多次持有（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下）或多次施用第三、四級毒

品或施用成癮者，應否賦予更多強制措施或刑事責任 

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之 17之規定，持有（純質淨重 20

公克以下）及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者僅能予以講習及行政裁罰。

經參照警政署 102年至 104年度講習出席率之統計，各年度出

席率分別計 59%、55%及 51%，顯示實際到場參與講習人數及比

率均逐年下降，104年度僅約有5成的受裁罰人到場接受講習，

故多數民間團體、專家學者質疑講習成效不佳。 

       近3年度第三、四級毒品危害講習出席率情形表 

 

 

應接受裁罰講習

總人次 

實際到場接受講

習總人次 

出席率 

102年 28,547 16,782 59% 

103年 29,413 16,109 55% 

104年 26,693 13,714 51% 

資料來源：警政署 

而裁罰部分，據警政署統計資料，關於施用或持有純質淨重未

滿 20 公克第三、四級毒品者裁處 1 萬元至 5 萬元「罰鍰」部

分，100年至104年各年度罰鍰總數額分別計237,148,004元、

377,538,000 元 、 602,924,004 元 、 465,254,008 元 及

591,586,002 元，以 102 年度數額最高，而各年度繳交率(自

動繳交)分別計 49.80%、38.36%、29.86%、23.40%及 14.83%，

顯見受裁罰人自行繳納比率逐年下降，104 年度更是僅為

14.83%，如下所述。 

                                                 
6
 國立臺北大學，第三級、第四級毒品濫用與防制之研究，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研究，中華民國

104年 1月，第 269 頁。 
7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1 條： 

第三級、第四級毒品及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無正當理由，不得擅自持有。 

無正當理由持有或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應限期

令其接受四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之毒品危害講習。 

少年施用第三級或第四級毒品者，應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處理，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二項裁罰之基準及毒品危害講習之方式、內容、時機、時數、執行單位等事項之辦法，由法務

部會同內政部、行政院衛生署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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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度第三、四級毒品行政裁罰繳納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罰鍰總數額 繳納(自動繳交) 

金額 百分比 

100

年 
237,148,004 118,096,805 49.80% 

101

年 
377,538,000 144,817,204 38.36% 

102

年 
602,924,004 180,027,541 29.86% 

103

年 
465,254,008 108,891,068 23.40% 

104

年 
591,586,002 87,742,860 14.83% 

                                         資料來源：警政署 

另據法務部行政執行署統計資料，100年至 104年各年度施用

或持有純質淨重未滿 20 公克第三、四級毒品者裁處 1 萬至 5

萬元「罰鍰」之新收件數分別計 3,192件、4,763件、14,958

件、24,259件及 21,530件，而各年度透過行政執行徵起之金

額亦不高，100 年至 104 年總徵起率亦僅有 15.99%8，如下所

述。 

近5年度第三、四級毒品行政裁罰移送行政執行情形 

單位：新臺幣(元) 

 
新收件數 移送金額 徵起金額 

100年 3,192 62,965,000 4,164,760 

101年 4,763 91,993,555 14,280,914 

102年 14,958 292,118,990 30,480,367 

103年 24,259 515,426,378 84,801,464 

104年 21,530 457,147,512 93,272,549 

總計 68,702 1,419,651,435 227,000,054 

                                                 
8
 100年至 104年總徵起率計算方式為：徵起總金額(227,000,054元)/移送總金額

(1,419,651,435元)*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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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是講習及裁罰在實務運作上均遇到相當的瓶頸，為有效遏止三、

四級毒品之氾濫，對於多次或施用毒品成癮者，有賦予更強之

強制措施或刑罰之必要。本部對於施用三、四級毒品者之處罰，

業已擬定初步修法方向，將採用漸進式的處遇及處罰方式。考

量初次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者，多屬好奇、娛樂、同儕壓力或

誤用等因素，建議維持現行之毒品危害講習及裁罰機制；對於

再犯者，除講習及裁罰外，再輔以拘留之處罰；對於三犯者，

則以經法院裁定後，給予較長期之機構外戒癮治療，若未遵行

或未完成，則輔以刑法之處罰，以矯正其對於第三、四級毒品

之錯誤認知，降低其施用動機，俾使有此習性者得以有效接受

治療，避免再犯。尚不宜逕由法院（庭）裁定送勒戒處所觀察、

勒戒。 

六、 校園毒品問題 

12歲以上 18歲未滿之少年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依

少年事件處理法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規定，係由少年法院

（庭）處理，檢察官對於少年毒品問題使力的空間有限。 

在非少年藥頭的查緝上，法務部配合教育部「校園反毒」政策，

指示各各檢察機關依據「教育單位通報檢警查緝毒品作業流

程」，積極防阻毒品入侵校園。另督導各檢察機關加強辦理偵

蒐黑道幫派分子以威脅、利誘、欺騙等手段利用學生從事販賣、

運送、持有、轉讓毒品、違禁物品或其他不法犯行。在反毒宣

導上亦結合教育部，共同推廣各項反毒宣導措施，強化多元反

毒宣導管道，推展校園反毒意識。 

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設置要點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條之 1

的規定，我國毒品防制工作，係由中央相關部會與地方政府共

同推動。中央反毒架構，係於行政院毒品防制會報下，分「防

毒監控組」、「拒毒預防組」、「緝毒合作組」及「毒品戒治組」

4個常設工作分組，另視毒品防制專案任務之需要，由召集人

指定權責機關設立「綜合規劃組」，毒品防制會報每 4 個月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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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1次，分組會議每 2個月召開 1次。各分組之工作倘有需合

作、協調者，可先透過本會報之籌備會或各分組之工作會議進

行討論，遇有重大政策及跨部會事宜，則由行政院裁示辦理。

地方政府之反毒工作，由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負責，整合地方衛政、警政、社政、教育、勞政等相關局處資

源，推動防毒、拒毒、緝毒、戒毒各項工作在地方落實 

監察院調查報告指出：行政院於 102 年 6 月 10 日修正行政院

毒品防制會報設置要點第 3點之規定，將司法院代表納為委員，

並自第 12次會議起邀請司法院代表出席。司法院於第 12次會

議（102年 8月 6日）指派少家廳廳長出席，第 13次會議（102

年 12月 24日）指派少家廳法官出席，此後皆請假未再出席。

因少年毒品問題屬司法院少年法院（庭）管轄，該院代表如不

出席，將使司法院體系未能結合行政院反毒機制，無法完全瞭

解我國整體毒品危害情勢及反毒作為，尤其針對少年違反毒防

條例部分，無法即時與其他各機關單位充分交換意見，共商解

決方法，形成當前毒品防制政策之重大缺漏。前述領域業務含

涉警政署（少年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學生事務

及特殊教育司）、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保護服務司），而法

務部（矯正署）僅負責最末端之感化教育業務（如少年觀護所）。

且「首重降低需求」中關於減少少年虞犯政策內涵之核心重點，

應為優先辦理事項9。是司法院對於少年毒品之問題，宜扮演

更加積極之角色。建請司法院除應派員參加行政院毒品防制會

報會議外，對於教育部主責之「拒毒預防組」分組或相關會議，

亦宜派員參加及提供法院實務之問題及意見，俾利透過跨院際

協調，結合行政院反毒機制，形成當前有效之校園反毒毒品政

策。 

 

伍、可能改革方向 

一、 引進擴大沒收制度 

                                                 
9
 監察院 106 教調 1 號 105年度專案調查研究報告第 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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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防制毒品犯罪，必須杜絕犯罪之誘因，而澈底剝奪行為

人獲自犯罪行為之所得，乃是遏止財產犯罪之必要手段，更為

維護財產秩序之公平正義所當為。所謂擴大沒收，係指就查獲

被告本案違法行為時，亦發現被告有其他來源不明而可能來自

其他不明違法行為之不法所得，雖無法確定來自特定之違法行

為，仍可沒收之。擴大沒收之標的，除了與本案犯罪行為具有

直接關連性者外，尚應擴及有事實足認為，行為人所保有之源

自其他犯罪行為的財產，方足以貫徹禁止任何人保有犯罪所得

之基本原則，爰擬參照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 18 條第 2 項擴

大沒收之立法例，修正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相關規定。 

二、 持有毒品「純質淨重」改為「淨重」，並研議調降「20 公克」

之持有標準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1條第 3項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 10

公克以上者，第 4項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上者，

係持有第一、二級毒品之加重要件；第 5、6 項持有第三、四

級毒品純質淨重 20 公克以上者，係刑罰之構成要件。因該等

「純質淨重」之規定，造成實務查緝檢驗之成本過高，影響司

法警察單位查緝之意願，而各國無持有毒品以刑事處罰之部分，

亦無「純質淨重」之概念，本部研議修正純質淨重之規定，持

有第一、二級毒品部分，由法院依持有之淨重量處適當之刑度。

持有第三、四級毒品部分，則規定持有一定淨重重量者則以刑

罰處罰。在以淨重取代純質淨重之同時，本部將邀集相關機關

研議 20公克之標準是否應予以調整的問題。 

三、 多次持有（純質淨重 20公克以下）或施用第三、四級毒品或

施用成癮者，施以拘留、強制戒癮及刑罰處罰等強制措施 

講習及裁罰在實務運作上均遇到相當的瓶頸，為有效遏止第三、

四級毒品之氾濫，對於多次或施用毒品成癮者，有賦予更強之

強制措施或刑罰之必要。本部對於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者之處

罰，業已擬定初步修法方向，將採用漸進式的處遇及處罰方式。

考量初次施用第三、四級毒品者，多屬好奇、娛樂、同儕壓力

或誤用等因素，建議維持現行之毒品危害講習及裁罰機制；對



17 

 

於再犯者，除講習及裁罰外，再輔以拘留之處罰；對於三犯者，

則以經法院裁定後，給予較長期之機構外戒癮治療，若未遵行

或未完成，則輔以刑罰之處罰，以矯正其對於第三、四級毒品

之錯誤認知，降低其施用動機，俾使有此習性者得以有效接受

治療，避免再犯。 

四、 校園毒品，司法院與各行政機關應共同協力防制 

對於校園毒品問題，司法院宜扮演更加積極之角色，與其他各

機關單位充分交換意見，瞭解我國整體毒品危害情勢及反毒作

為，共商解決方法，是建請司法院除應派員參加行政院毒品防

制會報會議外，對於教育部主責之「拒毒預防組」分組會議及

相關會議，亦宜派員參加及提供法院實務之問題及意見，俾利

透過跨院際協調，結合行政院反毒機制，形成當前有效之校園

反毒政策。 

五、 強化衛政與社政色彩之反毒政策 

反毒政策與執行涉及各部會專業，法務部固為行政院毒品防制

會報之幕僚單位，但員額、預算都小於衛福部、教育部，且無

法代其他部會解決問題，僅能居中協調而已。執行相關策略備

感吃力，不僅資訊不足，行政協調部分也落於迂迴、不符效益

之處境。從行政效能及專業分工來看，就學、就業、就醫及就

養等問題由衛福部及教育部所屬機關直接處理，均較法務部所

屬檢察署、矯正署迂迴處理為宜。是就政府之反毒策略，如能

重行分工，將部分項目改由衛福部及教育部為政策主導機關，

建立以人為本之社會安全服務，強化衛政與社政單位之衛福部、

預防宣導之教育部色彩，輔以主管刑事政策之法務部所屬各檢

察機關等之強力緝毒，必更有助於達成「降低需求」及「抑制

供給」之反毒目標。 


